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讯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名，其中独立董事郭站红先
生、吴天云先生、楼芝兰女士采取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朱俭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公告》。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3、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4、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事项出具了鉴证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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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讯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到会监事3名，其中卢冲冲先生采
用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卫彩霞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是公司根据募

集资金到位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整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2、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
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公告》。3、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合计
不超过5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4、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5,749.4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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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
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
581,637,105.35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5〕77号）。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调整情况
鉴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
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拟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
整，项目投资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等方式解决。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一、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
2

小计

二、饲料加工建设项目

1
小计

三、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
小计

合计

项目名称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

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

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拟投资总额

1,026,390,455.46
304,095,336.70

1,330,485,792.16

80,523,926.30
80,523,926.3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891,009,718.46

原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768,000,000.00
288,000,000.00

1,056,000,000.00

64,000,000.00
64,000,000.0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600,000,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759,185,810.57
284,694,678.96

1,043,880,489.53

63,265,484.21
63,265,484.21

474,491,131.61
474,491,131.61

1,581,637,105.35
三、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系公司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所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要求，
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进行调整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到位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募投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做
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调整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制度
的要求，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
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
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的要求。上述调整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综上，招商证券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3、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实施主体绩溪县华统牧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绩溪牧业”）提供总额不超过759,185,810.57元的无息借款；向募投项目“莲
都华统核心种猪场”实施主体丽水市莲都区荆山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山牧业”）提供总
额不超过284,694,678.96元的无息借款；向募投项目“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实施主
体兰溪市绿发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饲料”）提供总额不超过63,265,484.21元的无息
借款。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相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
到期后续借或提前还款。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637,105.35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5〕77号）。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及《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一、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
2

小计

二、饲料加工建设项目

1
小计

三、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
小计

合计

项目名称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

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

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拟投资总额

1,026,390,455.46
304,095,336.70

1,330,485,792.16

80,523,926.30
80,523,926.3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891,009,718.46

原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768,000,000.00
288,000,000.00

1,056,000,000.00

64,000,000.00
64,000,000.0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600,000,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759,185,810.57
284,694,678.96

1,043,880,489.53

63,265,484.21
63,265,484.21

474,491,131.61
474,491,131.61

1,581,637,105.35
三、本次提供借款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实

施主体绩溪牧业提供总额不超过759,185,810.57元的无息借款；向募投项目“莲都华统核心种
猪场”实施主体荆山牧业提供总额不超过284,694,678.96元的无息借款；向募投项目“年产18
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实施主体兰溪饲料提供总额不超过63,265,484.21元的无息借款。

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相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到
期后续借或提前还款。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代表在上述借款额度范围内签署相关借款合同等文件，并根据募投
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资金使用需求，决定一次或分次拨付相关资金，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及
后续管理工作。

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绩溪县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24MA2WKHLF1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国平
成立时间：2021年1月4日
经营期限：2021年1月4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临溪镇孔灵村煤炭山祥坞
经营范围：猪的饲养、销售；饲料生产、加工、销售；提供生猪养殖技术服务。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绩溪牧业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6,129,156.06
18,701,601.03
27,427,555.03

2024年度（经审计）

一一

-27,219.31
-27,219.31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6,446,347.03
19,025,252.17
27,421,094.86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一一

-6,460.17
-6,460.17

经查询，绩溪牧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丽水市莲都区荆山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2MA2E3G3Y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游秀峰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7日
经营期限：2020年5月27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联城街道林宅口村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荆山牧业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2,610,416.95
11,112,763.06
11,497,653.89

2024年度（经审计）

一一

-91,667.47
-91,667.47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2,551,600.97
11,189,953.08
11,361,647.89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一一

-136,006.00
-136,006.00

经查询，荆山牧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兰溪市绿发饲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M418G7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光成
成立时间：2021年4月23日
经营期限：2021年4月23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永昌街道社塘行政村（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饲料添加剂销

售。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兰溪饲料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62,880,211.98
42,946,334.90
19,933,877.08

2024年度（经审计）

191,250.75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00,807,741.30
81,338,248.06
19,469,493.24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93,296.62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2,355.45
261,384.90

-464,383.84
-464,383.84

经查询，兰溪饲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

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
途等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
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借
款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实施主体绩溪牧业提供总额不超过759,185,810.57元的无息借款；
向募投项目“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实施主体荆山牧业提供总额不超过284,694,678.96元的无
息借款；向募投项目“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实施主体兰溪饲料提供总额不超过63,265,484.21元的无息借款。上述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至相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可到期后续借或提前还款。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
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
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有利
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招商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
异议。

七、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3、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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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正常经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
况下，使用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期限届满之前及时、足额归还募
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81,637,105.35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5〕77号）。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及《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一、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
2

小计

二、饲料加工建设项目

1
小计

三、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
小计

合计

项目名称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

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

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拟投资总额

1,026,390,455.46
304,095,336.70

1,330,485,792.16

80,523,926.30
80,523,926.3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891,009,718.46

原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768,000,000.00
288,000,000.00

1,056,000,000.00

64,000,000.00
64,000,000.0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600,000,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759,185,810.57
284,694,678.96

1,043,880,489.53

63,265,484.21
63,265,484.21

474,491,131.61
474,491,131.61

1,581,637,105.35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合理性和必要性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正常经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
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期限届满之前及时、足额归还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
期内将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为了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提升公司发展速度，同时为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5亿元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进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按现行银行同期贷款利率（LPR）3.1%测算，
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人民币1,550万元（仅为测算数据，不构成公司承诺）。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使用，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计划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公司将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

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正常经营及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期限届满之前及时、足额归还募集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根
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合计不超过5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符合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招商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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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749.40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
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
581,637,105.35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5〕77号）。

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及《关于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一、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1
2

小计

二、饲料加工建设项目

1
小计

三、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
小计

合计

项目名称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

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

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拟投资总额

1,026,390,455.46
304,095,336.70

1,330,485,792.16

80,523,926.30
80,523,926.3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891,009,718.46

原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768,000,000.00
288,000,000.00

1,056,000,000.00

64,000,000.00
64,000,000.00

480,000,000.00
480,000,000.00

1,600,000,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
额

759,185,810.57
284,694,678.96

1,043,880,489.53

63,265,484.21
63,265,484.21

474,491,131.61
474,491,131.61

1,581,637,105.35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为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以及支付部分发行费用共计5,749.40万元。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予以全部置换，其中，
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为5,657.98万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金额
为91.42万元（不含增值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浙江华统
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2025〕11720号）（以下简称“《鉴证报告》”）。
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一）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置换安排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为5,657.98万元，本次拟置换金额为5,657.9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合 计

项目名称

绩溪华统一体化养猪场项目

莲都华统核心种猪场项目

年产18万吨高档畜禽饲料项目

总投资额

102,639.05
30,409.53
8,052.39

141,100.97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75,918.58
28,469.47
6,326.55

110,714.60

自筹资金已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金额

313.58
319.48

5,024.92
5,657.98

拟置换金额

313.58
319.48

5,024.92
5,657.98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及置换安排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91.42万元，本次拟

置换金额为91.4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 计

项 目

承销及保荐费用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信息披露费用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

1,560.00
136.79
66.04
13.21
60.25

1,836.29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
（不含税）

23.58
47.17

20.66
91.42

拟置换金额

23.58
47.17

20.66
91.42

四、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中对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作出了安排，“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
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
换。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在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方案与上述安排一致。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符合公司
募投项目建设及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5,657.98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91.42万
元，合计5,749.40万元。

（二）监事会审议意见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5,749.4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及部分发行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
基于业务实际情况的操作处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置
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该募集资金置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符合募投
项目实施的实际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招商证券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陈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陈勇先生辞职
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陈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时起
生效。陈勇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5580 证券简称：恒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1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jhxxujf@163.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5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
报告，并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5月
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
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

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余恒先生
董事会秘书：徐洁芬女士
财务总监：项红日先生
独立董事：于友达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至0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jhxxujf@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程雅民

电话：0570-7258066
邮箱：zjhxxujf@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5580 证券简称：恒盛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0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8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0,00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余国旭、杜顺仙、余恒、余杜康、余国升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动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在派发现金红
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5元。持有公司A股的自然人
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
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25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 0.225元。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
公司A股股票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
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简称“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25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
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
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A股股东，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
企业含义的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2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0-7258066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B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